上海市长宁区绿容局2025年
沿街商铺生活垃圾上门收集服务
公开招标项目招标需求文件

[bookmark: _Toc512250844][bookmark: _Toc10489][bookmark: _Toc288579458]一、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精神，解决长宁区沿街商铺及无环卫设施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难的问题，更好的维护长宁区文明城区的形象。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委托上海市长宁区政府采购中心对长宁区沿街商铺及无环卫设施居住区上门收集服务单位进行公开招标，本项目按区域划分，东片区（新华、江苏、华阳街道）区域范围内确定一家作业服务单位；中片区（周桥、天山、仙霞、虹桥街道）区域范围内确定一家作业服务单位；西片区（北新泾、程桥街道，新泾镇）区域范围内确定一家作业服务单位。作业服务单位可根据自身作业能力同时参与三个区域的投标，招标工作完成后，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与中标单位签订《作业服务合同》。
二、招标内容概况
1、招标项目名称：长宁区沿街商铺及无箱房小区生活垃圾上门收集。
2、招标服务期限：十二个月。
3、作业服务内容：按照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相关管理要求对长宁区范围内的沿街商铺及无环卫设施的居住区进行生活垃圾上门分类收集（生活垃圾包括干垃圾、湿垃圾及可回收物）。
4、招标方式：本项目因涉及整个长宁区的沿街商铺及无环卫设施的居住区的上门收集，存在作业量大、区域跨度大等问题，为保证作业服务质量及引进优秀的服务单位，故将上门收集服务分三个标包进行招标，东片区（新华、江苏、华阳街道）为一个标包；中片区（周桥、天山、仙霞、虹桥街道）为一个标包；西片区（北新泾、程桥街道，新泾镇）为一个标包。本项目共分3个标包，供应商可以对全部或任意部分标包进行投标，每个供应商最多只能中标1个标包。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5、项目预算构成：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①西片区（北新泾、程桥街道，新泾镇）预算经费273.7476万元，目前区域范围内2100户，投标最高限价为273.7476万元，超过投标最高限价的投标不予接受；
②东片区（新华、江苏、华阳街道）预算经费333.05958万元，目前区域范围内2555户，投标最高限价为333.05958万元，超过投标最高限价的投标不予接受；
[bookmark: _GoBack]③中片区（周桥、天山、仙霞、虹桥街道）预算经费274.920804万元，目前区域范围内2109户，投标最高限价为274.920804万元，超过投标最高限价的投标不予接受。
在合同执行期间，如上门收集户数增加，中标单位须将新增户数纳入上门收集作业范围，合同总金额不予调整。
6、服务作业方式：中标单位在中标区域内每天不少于两次对沿街商铺及无环卫设施居住区进行生活垃圾上门分类收集，收集运输至中标区域指定地点，而后由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指定单位运至长宁区废弃物综合处置中心。中标单位应当服从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和所在地街道（镇）管理，对不服从管理的中标单位，招标单位有权终止作业服务合同的执行。
7、收集频次及时间要求：由中标单位安排车辆和人员实施上门收集，每天上门收集不少于两次，第一次为每天上午9：00---11：30进行收集，第二次为每天晚上19：00---21：00进行收集（时间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同时根据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工作要求，增加收集频次；或根据工作实际情况，收运单位自行增加收集频次。
8、人员配备要求：每个街道（镇）需安排至少一名管理人员，并配备相应数量的干湿垃圾容器、收集、运输的设施设备（人员、设施设备应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9、费用支付：中标金额的40%作为日常考核金额，由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和所在街道（镇）进行考核（考核表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修改完善，具体详见附表），中标单位根据考核情况每季度提供发票，由招标单位支付到中标单位指定账户上。
付款公式：每季度服务费用=15%中标金额+10%中标金额*考核分值/100。
注：如出现逾期支付相关费用等情况，采购人将支付中标单位相应利息，如对中标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中标单位相关补偿。
10、对投标单位资质、车辆及人员的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投标单位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300万，中标供应商必须在签订合同后，自行负责办理并取得项目所必需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许可证（日常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等相关资质。为保障生活垃圾清运服务的无缝衔接，特设立服务过渡期，相应要求参考下文：“其他事项”第2条。若中标供应商无法在合同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取得该资质，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2）为确保生活垃圾分类质量，干、湿垃圾须破袋收集。根据相关要求，生活垃圾必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严禁混装混运。运输车辆须放置对应分类容器并张贴对应标识,收集运输时容器不得满溢；若不能放置分类容器的，须实施专车专运并在车辆上张贴对应标识。
（3）上门收集的作业车辆（包括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须做为上门收集作业专用车辆，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投标单位须承诺中标后积极配合招标单位信息化监管的工作，若作业车辆纳入信息化平台时产生相关费用的，由中标单位承担。
（4）投标单位需制定上门收集方案，并配备符合需求的收运设施设备及与之相符的作业人员数量。
（5）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的规定，规范作业、加强安全教育及安全检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11、对中标单位作业服务的要求
（1）中标单位在工作中认真接受招标单位和所在地街道（镇）的指导、监督、帮助。要积极听从招标单位和所在地街道（镇）提出的建议、批评，并及时加以改进。
（2）中标单位通过制定相关操作规程，建立干、湿垃圾及可回收物收运台账制度，督促上门收集人员切实承担上门宣传告知、分类质量检查等工作职责，对不参与、不配合、不准确分类的情况，并向相关管理部门反馈，确保收集范围内分类收集全面覆盖，分类率不断提升。在实际收运中，如垃圾量明显多于一般商铺，收运频次较高的，需及时反馈区生活垃圾综合管理中心。
（3）中标单位落实对上门收集人员的检查考核措施，通过奖惩挂钩，切实提高工作实效。
（4）中标单位全面负责对上门收集人员的安全教育，工作中产生的社会矛盾由中标单位自行负责解决。招标单位不承担任何安全责任以及中标单位在工作中所产生的经济、社会赔偿责任。
（5）中标单位应积极配合区生活垃圾综合管理中心或者相关部门开展核量工作，确保所提供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12、其他事项
签订合同后，设置新老移交过渡期，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中标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做好衔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收运点位、历史数据等的衔接工作，尽快进入角色，承担收运工作职能。因工作移交期间未实际进行本项目的，由原收运单位进行的，按其期间的原收运费用由中标单位转移支付给原单位（转移支付产生的税费由中标单位承担）。
13、终止作业服务合同的情形
中标单位若出现下列行为之一者，招标单位有权责令其限期整改或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其履行义务，逾期不整改的有权终止与中标单位签订的作业服务合同：
（1）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管理规定和合同约定条款内容，情节严重的；
（2）因经营管理不善，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或亏损严重，无法正常运营的；
（3）在服务期内因中标单位自身资质、车辆及人员情况不能满足本次招标要求的；
（4）违反《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未分类收集、运输的，经责令整改后，仍发现2次以上（含2次）未分类收集、运输的；干、湿垃圾未破袋收集、满溢的，视同未分类收集；
（5）中标单位有暴力抗法的行为。 
三、考核要求
本项目由招标单位组织考核。
